Charltons - 香港法律 - 2024年4月30日
online version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有关香港推行公司迁册制度的公众咨询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于2023年3月31日就《香港公司条例》的修订建议，在香港推行公司迁册制度，向公众谘询。咨询期于2023年5月31日结束。
目前香港公司迁册制度
自2021年起，香港已为开放式基金公司及有限合伙基金设立迁址制度。根据现行制度，非香港基金法团可向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申请注册为开放式基金公司，而非香港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可向公司注册处处长申请成为香港有限合伙基金的普通合伙人(详情请参阅公司注册处对外通告第2/2021号)。
目前，香港并没有其他类型公司的迁册制度。目前，公司可将其成立为法团的地点更改为香港，方法是把原有公司清盘，在香港成立一个新的公司，或在取得股东及其他持份者同意后，订立法院核准的安排计划，转为在香港成立的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然而，这两种方法所需费用昂贵，并且干扰公司运作。
拟议的机制将允许非香港公司将其注册地点改为香港，同时保留其法人团体的法律地位、财产、权利、义务、责任和合约。
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的迁册制度
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如加拿大1、新西兰2和新加坡3)也推出了迁册制度。前两个司法管辖区根据各自的公司法(《加拿大商业公司法》和《新西兰公司法》)，对向内和向外迁册(或加拿大所称的继续(出口)和(进口))都有规定。另一方面，新加坡的制度仅适用于根据其《2017年公司(修订)法》向内搬迁。境外迁册的要求包括股东的批准，一份保证出口不会损害债权人或股东利益的满意信，以及一份终止证明。至于公司的进口，这三个司法管辖区都要求提交文件，表明公司的原监管机构批准公司迁册，并提交详细说明迁册公司详情和状态的申请表。新西兰和加拿大对公司董事都有当地居住要求，而新加坡则对公司的规模和偿付能力设定了标准4。英属维尔京群岛、百慕达和开曼群岛等司法管辖区也有向内和向外迁册的机制。
香港拟议向内迁册制度
香港拟议向内迁册制度：考虑因素及条件
公司注册处处长将负责管理拟议制度，并审批公司迁册的申请。公司注册处处长在覆核申请时会考虑以下因素：
· 申请人公司寻求迁册的香港公司类型(即私人股份有限公司、公众股份有限公司、有股本的担保有限公司、有股本的私人无限公司或有股本的公众无限公司)是否与申请人在其成立为法团地的公司类型相同或大致相同；
· 申请公司是否符合其注册管辖区的法律要求转让其注册；
· 在提出迁册申请当日，申请公司在其成立为法团的地方的首个财政年度是否已结束；
· 申请公司会否遵守《香港公司条例》有关成立本地公司的规定(例如有关公司名称的规定)；
· 如根据公司成立的司法管辖区的法律，申请人的成员无须同意公司注册的转移，有关公司注册的转移的决议，是否已获有权对该决议投票的成员所投的至少75%的选票通过，而该会议已向该会议的成员发出至少21天的通知，其中包括批准公司注册转移的决议的通知；及
· 申请公司是否有能力偿还在申请日期后12个月内到期的债务。
批准申请的其他条件包括：
· 不得将拟迁册的公司用于违法、违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目的；
· 申请必须是出于善意而提出，并无欺骗申请公司债权人的意图；
· 申请公司未处于清算、清盘、接管状态；及
· 申请公司没有与任何其他人达成任何妥协或其他安排，也没有正在进行或待决的诉讼。
公司注册处处长可按个别情况施加其他条件。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并不打算对申请公司进行经济实质测试。
税务局将获授权处理过渡性税务事宜，例如公平扣除股票交易、坏账、金融资产减值损失及折旧等。
拟议香港向内迁册制度的申请程序
申请将公司注册地迁往香港的公司，须缴付申请费及提交以下资料：
· 载有谘询文件附录所指明资料的申请表格；
· 在申请日前三个月内发出的法定文件及最新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 批准公司转让的成员决议的核证副本；及
· 公司董事的声明/证明书，确认：公司将符合《香港公司条例》的迁册公司的规定，公司已遵守其成立为法团的司法管辖区的迁册公司的规定，并将在公司迁册香港后，尽快采取一切合理步骤，促使公司在其成立为法团的司法管辖区撤销注册。
有关所需文件的完整清单，请参阅谘询文件的附录。
申请一经批准，申请公司必须在其在香港注册后60天内，向公司注册处处长提供在其成立为法团的地方撤销注册的证明。如果不这样做，将导致申请被撤销，并终止迁册程序。公司迁往香港后，将享有与其他同类在本地注册成立的公司相同的权利和义务，并须遵守《公司条例》的有关条文。如该公司需要获发牌照才能在香港经营某些业务，则须另行申请有关牌照。
已在公司注册处注册为注册的非香港公司的申请公司，在获发迁册证明书后，将不再作为注册的非香港公司。
下一步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计划在2023年至2024年期间制订相关的修订文书，提交立法会。
1 https://ised-isde.canada.ca/site/corporations-canada/en/business-corporations/policy-continuance-import-body-corporate-canada-business-corporations-act-cbca及https://ised-isde.canada.ca/site/corporations-canada/en/business-corporations/policy-continuance-export-federal-corporation
2 https://companies-register.companiesoffice.govt.nz/help-centre/managing-an-overseas-company-in-nz/how-to-transfer-incorporation-to-nz/
3 https://www.acra.gov.sg/legislation/legislative-reform/companies-act-reform/companies-amendment-act-2017/inward-re-domiciliation-regime-in-singapore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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